某项目确定审计单位服务内容及要求
阿图什市某单位某项目确定监理及审计单位采购项目，为保证工程质量，确保工期与项目顺利实施，聘请审计机构，对项目实施全方位进行现场跟踪审计，现将审计相关要求如下:

1、服务要求:具有相应的审计业务承接能力，需提供至少3项开展跟踪审计类似项目的证明（提供审计报告及合同）。
2、服务内容：确定的全过程跟踪审计计划要科学合理、可行高效；执行全过程跟踪审计程序要认真负责；获取全过程跟踪审计证据要及时、实事求实、不得伪造捏造虚假证据；得出全的过程跟踪审计结论要准确全面、有据可依；对工程结算审查、施工过程中进度款审核、过程签证、变更审核等要依据合同协议书、中标通知书、投标文件及其附件、施工合同专用条款、施工合同通用条款、标准、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、图纸、工程量清单、工程报价单结合审计证据等依据据实审核；工程结算并出具的审核报告要符合相关法律、规范规定。

3、拟参加审计人员要求：必须是投标单位正式员工（提供注册证书、社保证明、工资证明等证明材料），拟参加审计人员不得少于3人，其中至少1名注册工程造价师，注册工程造价师担任项目负责人。跟踪审计期间保证2名参审人员在施工现场办公，一旦确定，人员不得变更。

4、服务期限：60天。
